
备降航班上的紧急救援
头等舱乘客周晓光 （浙江新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长，曾任全国人大代表） 回忆，当时她坐在头等舱第一排
靠通道位置，当看到老人坐着轮椅进来，主动起来让座，
让老夫妇坐在第一排，她坐第二排。周晓光看到老人被他
的妻子照顾得很好，“喝粥、喝水之后，用白毛巾帮他擦干
净，老人身体状态也不错，老先生会说再吃一点或者不吃，
状态很正常”。

CA1879航班并没有在义乌机场顺利落地。
飞机在萧山机场备降后，停留了好几个小时，乘客们意

见很大，纷纷挤到头等舱投诉，现场秩序混乱。有人要求下
飞机，有人要求赔偿……当时机舱内非常闷热。

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乘客介绍，因为是早班飞机，很多人
4时就起床赶飞机。计划两个小时的航程，实际花了近10个小时。

王爱华说，投诉的乘客都挤在头等舱，就在老伴身旁。
在乘客拥簇中，王爱华发现丈夫有异常：“头低下来，脸色发
青，口唇发白，全身大汗淋漓，一摸额头与手脚冰凉，看他
想呕吐并全身抽搐，唤他没有反应。”

周晓光下飞机离开前，看到国航工作人员忙着登记信
息，还没顾上老人。

直到家属向机组人员求助，国航的机组人员才开始广播。
坐在经济舱的乘客刘翠香，是一位退休医生，听到广播

“有医生、护士吗，有位病人需要你们”时，她来到头等舱。
“机舱内非常闷热。”刘翠香感觉闷得透不过气来，很多

乘客挤在头等舱里吵闹，“缺氧，空调似乎也不管用。”

乘客称机组人员不会使用氧气袋
机舱内没有血压计，当刘翠香摸老人脉搏时，发现脉搏

已很微弱，“病人很危险，立刻就地就近抢救最好。”
刘翠香提醒机组人员叫救护车，“他们问能不能等飞机飞

到义乌再叫，我说绝对到不了义乌，得马上就地就近抢救，
越早越好。”

刘翠香赶紧给老人喝糖水。老人喝完糖水，刘翠香摸到
脉搏好多了。回到座位后，刘翠香不放心，返回时发现老人
脉搏再次变得微弱。

当时，机组人员还忙着应付乘客，“乱得要命”。刘翠香
说，她到了头等舱一段时间后，机组人员才找出氧气袋。

刘翠香说，遇到危重病人，飞机上如果有抢救措施，应
该先上氧气，再广播寻找医生、护士，“不能在我到了之后再
上氧，这样肯定会延误抢救时间”。

让刘翠香诧异的是，除了氧气袋，机组人员没有再提供
其他急救设备。

“氧气袋和医院的不太一样，他们竟然不会使用，氧气袋
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氧气，里面既没有湿化瓶，也没有吸氧装
置，拔开氧气袋后还戴不上。”刘翠香原以为机组人员受过专业
训练。

刘翠香发现飞机上急救措施、设备严重不足，起码要有
血压计、给氧装置和急救药品。好不容易叫来地面救护车，

老人血压显示：低压
40，高压80。

“ 血 压 严 重 偏
低。”刘翠香说，低
压30以下，人就会休
克，从 40 降到 30 只
需要几分钟，“快点
快点，马上就要休克
了，人快不行了。”

当救护人员抬起
老人时，刘翠香看到
老人的脑袋咯噔一下垂下来，“那时候感觉老人不行了。”

从飞机上抬下来没几分钟，家属就发现点滴不动了，救
护人员说，血不流了。

左昌鲁的“死亡通知单”显示，诊断和死亡原因都是
“呼吸心跳骤停”。

王爱华说，武警浙江总队杭州医院医生告诉他们，死亡
原因有可能是中暑，也可能是窒息。

刘翠香后来才得知老人死亡的消息，她对机组人员的不
专业表示质疑。

她说，乘客扎堆儿到前舱登记信息，舱内会形成一个低
氧环境，对身体虚弱且年迈的老人而言，又吵又闹又缺氧，
这是一个微环境。“老人缺氧会导致意外发生”。她认为，飞
机上处理纠纷应避开头等舱，在机舱尾部登记，或者由机组
人员到每个乘客座位上登记信息。

航空公司认为家属瞒报病情
7月19日，国航宣传部徐姓部长称，订票时，家属并未

说明身体状况。事发后，国航方面一直在积极组织救治。
他表示，机组成员提供应急氧气瓶，机组人员受过专业

训练。
“按理说，像他这种情况，是不应上飞机的。”徐部长

说，国航后来了解到，老人在北京做过手术，这一次做完手
术回老家。“老人好像做了支架手术”。

左昌鲁的女儿称，年初时父亲诊断食道肿瘤，因年纪
大，没有选择做手术，只做保守治疗，“在食道内放了个支
架，一直进行身体调养。”这次离京时，他们专门咨询3个医
生，医生们都表示老人可以乘坐飞机。为此，她专门给父母
订了头等舱。

买机票前，左昌鲁的家属特意和国航联系，并说明老人
年迈需特殊照顾。当时答复可以提供方便，但对方并未要求
登记老人疾病信息。

7月17日，左昌鲁的北京主治医师告诉记者，老人食道
内放了支架，只是吃东西比较困难，心脏没有问题，身体也
达到坐飞机的条件。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一位副教授认为，左昌鲁的家
属可以向法院起诉请求航空公司进行赔偿。他认为，目前争
论的焦点在于，究竟旅客的自身健康状况有没有问题，或者
在这个事件中起了多大作用。

《民用航空法》规定：“因发生在民用航空器上或者在旅
客上、下民用航空器过程中的事件，造成旅客人身伤亡的，
承运人应当承担责任；但是，旅客的人身伤亡完全是由于旅
客本人的健康状况造成的，承运人不承担责任。”

对于患有哪些疾病的乘客不能乘坐飞机，目前，民航部
门还没有统一规定。

中国航空法律服务中心首席专家、北京蓝鹏律师事务所
主任张起淮说，10多年前，各航空公司规定，对于危及生命
安全的疾病乘客，需要开具县级以上医院证明。

“实际上，很多乘客都不知道该规定，该规定也没有具
体执行标准。”张起淮认为，无论是否需要证明，老人死亡都
与乘机中飞机出现的特殊原因有关。

张起淮认为，85岁老人身体虚弱，自身肯定有原因，但
不至于死亡，在这件事情上国航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专家称飞机上所有证据由航空公司举证
据徐部长介绍，航班备降杭州停了大概1小时。“飞机只

是备降，空调是不可能停的。”针对众多乘客拥挤在头等舱吵
闹、登记的情况，徐部长表示不知情。

国航官网显示，该航班机型为波音737机型。
张起淮说，波音737机型在落地以后空调可能会关闭，因

为该机型在地面进行供电和供氧，主要依靠位于尾翼上的小
发动机，小发动机在飞机降落停泊后一般会关闭。其他大
的发动机则是作为推进器，保证航空器的起飞和飞停。“如
果在地面上停放时间长，就有可能出现空调无法正常使用的
情况。”

左昌鲁的家属称，他们曾向航空公司索要事发时机舱内
的视频资料未果。

张起淮说，按照民航法有关规定，在飞机上的所有证据
和责任都由航空公司来举证，来证明自己没有责任。如果证
明不了，乘客不需要去证明航空公司有责任。

“乘客在飞机上本来就是弱者，航空公司的飞机飞得有
多高、天气如何、落地时间长不长、空调开得对不对、舱
压调得多高、机组人员是不是及时抢救、有没有马上通知
地面人员来解决问题，这些问题都需由航空公司来证明。”
张起淮说。

左昌鲁的家属说，截至7月20日中午，国航没有派出工
作人员联系他们，“哪怕是小小的慰问都没有。”

85岁老人坐飞机死亡，空勤人员是否疏于职守？
航空法律专家认为：国航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中国青年报》卢义杰 姚晓岚 张帆

7月8日6时20分，85岁老人左昌鲁在家人陪同下，乘坐中国
国际航空公司从北京到义乌的CA1879航班回家。由于各种原因，
飞机备降杭州。其间，老人发生意外死亡。

老人之死引发争议。死者家属认为，老人出现病症后，由于飞
机上缺乏急救药品和设备，延误了救治时间，国航应该对老人死亡
担责。国航则称，家属并未事先说明老人身体状况，且国航事发后
一直在积极组织救治。

连日来，记者对此事展开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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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史隽

本报讯 浙江“互联网+检察”终于迈入“云”时代。7 月
21 日上午，浙江省检察院率先在全国检察机关中与阿里云
计算有限公司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届时双方将在浙江
检察数据中心和检务云平台建设应用方面开展深入合作，
以云为基，数据强检，更好地为检察机关决策服务，为司法
办案服务。

检察机关监督能力和公信力怎么提升？案多人少怎么
破？信息化是重要路径。根据最高检“十三五”时期科技强检
发展规划关于建设检察检务云等顶层设计要求，和省检察院检

察长汪瀚关于积极利用阿里技术优势加快智慧检务建设的指
示要求，浙江省检察院把全面实施电子检务工程作为“十三五”
时期浙江高水平推进检察工作的六个子规划之一，并率先启动
了“浙检云图”和“浙检云视”等重点项目，作为信息化建设应用
的突破口。

据浙江省检察院检察技术处有关负责人介绍，“云”平台通
过存储、汇聚大量数据并进行处理、分析，形成数据中心，用大
数据思维服务侦查办案，实现远程办案协助、数据资源积累、平
台资源共享，打破了各检察院、各部门信息独立的状态。

据悉，此次战略合作将围绕浙江检务云计算平台建设和数
据上云、应用上云实施，共同开展顶层规划和技术设计，为构建
先进、集约、高效的浙江检察数据云中心提供智力和技术支持，

奠定基础平台，推动建设应用工作。同时，组建浙江检察检务
大数据分析专业队伍，完成日常和突发的大数据分析任务，结
果通过可视化呈现，为检察业务提供决策支持。

另外，双方通过推动浙江检察各部门数据互通和对互联网
检务公开数据的支撑，进一步发挥浙江检察数据云中心的价
值，为检察机关提供更加全面、深度的支持。

“建设‘云’平台是‘互联网+检察’的必然趋势，阿里巴巴
是全球领先的互联网企业，阿里云是全球首个获得云安全国际
认证金牌的云服务商。我们将充分借助阿里优势来进一步推
动浙江检察机关信息化建设，努力把浙江检察打造成全国检察
机关检务云先导区，大力推进智慧检务建设，助力浙江检察工
作高水平发展。”省检察院有关负责人表示。

浙江“互联网+检察”迈入“云”时代
省检察院携手阿里巴巴共建“检务云”


